关于2011年度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根据《河南大学关于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的规定(试行)》(校发〔2011〕91号)有关精神，结合实际，现将2011年度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级专业延长退休年龄有关规定请参阅《河南大学关于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的规定(试行)》(校发〔2011〕91号)。

二、2012年6月前达到并拟延长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填写《河南大学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审批表》，由本单位、相关职能部门签署意见后，由各单位于5月31日前统一报送人事处职称科。

三、2010年度批准延聘至2011年度者，如工作需要仍需延聘，需同时申报。
附件：1、河南大学关于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的规定(试行)

      2、河南大学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审批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处
2011年5月25日

河南大学文件

校发〔2011〕91号
河  南  大  学

印发《关于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的
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全校各单位：

《河南大学关于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的规定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日

河  南  大  学
关于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的规定（试行）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工作，充分发挥高级专家在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科专业建设等方面的作用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》(国发〔1983〕141号)、《关于高级专家退（离）休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人退发〔1990〕5号)等精神和上级主管部门有关政策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 本规定所称的高级专家，系指在教学、科研第一线工作、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在岗人员。
第二条  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指少数高级专家确因工作需要，身体健康，能坚持正常工作，并征得本人同意，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，可以适当延长退休年龄。

第三条  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，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身体健康。能坚持正常的教学、科研工作。

（二）工作需要。工作需要是指以下两种情况：

1.我校博士点导师，且在延退前已招收博士生，退休后其工作暂无人接替。

2.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课题负责人，退休后其项目无法完成。

第四条  延长退休年龄期限。

（一）博士点导师退休年龄最长不超过70周岁，到博士生入学时超过67周岁的，不再招收博士生。

（二）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的专家，退休年龄最长不超过项目计划完成的时间。
第五条  审批程序。各单位应于每年5月汇总下一年6月之前达到并拟延长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情况，填写《河南大学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申请表》(一式1份，并附相应证明材料)，所在单位、研究生院、科研处签署意见后报人事处审核，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，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。

第六条  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的手续，每年办理一次。办理延退手续的高级专家，如需再次延退，仍须按审批程序逐级报批。

第七条  高级专家延退期间，占所在单位编制和专业技术职务岗位数额，其工资福利等待遇与同等条件在职人员相同。

第八条  高级专家延退期间，因身体健康或其他原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，可提出退休申请，办理退休手续。高级专家延退期间，应按本岗位要求履行岗位职责并接受所在单位考核，对经考核不能履行工作职责、不能完成工作任务者，学校将终止聘任并办理退休手续。

第九条 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河南大学关于高级专家延长离退休年龄的规定（试行）》（校行字〔1999〕51号）同时废止。

第十条  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主题词：人事  高级专家  退休  通知
主办：人事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督办：校党政办公室

河南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1年5月20日

河南大学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审批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民族
	
	政治面貌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
	职称
	
	学历(学位)
	
	专业
	

	健康状况
	
	延长期限
	自       年   月延至       年   月

	延长退休年龄理由
	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单位意见
	(公章)   

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研究生院意见
	(公章)   

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科研处

意见
	(公章)   

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人事处

意见
	(公章)   

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校意见
	  


注：以“博士点导师”身份延长退休年龄，由研究生院签署意见；

以“国家级科研项目课题负责人”身份延长退休年龄，由科研处签署意见。
